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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村领创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联盟 

中商航联盟〔2025〕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征集商业航天专家委员会专家的通知 

各相关单位及个人： 

中关村领创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联盟（简称：中关村商业航天

产业联盟）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核准注册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

组织，可以在全国开展活动，在全国吸收会员。联盟由中国航天

科技集团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、中科院等下属院所、企业、主要

商业航天公司及产融机构等联合发起，汇聚了航天器生产制造商、

发射服务提供商、地面设备供应商、卫星运营商、航天应用服务

商及投融资等产业服务机构，成员单位业务包括研发、设计、制

造、发射、测控、运营、应用、金融以及产业服务等全产业领域，

是覆盖全国的、非营利的产业发展与服务联合体。 

为进一步整合我国航天各领域专家学者创新资源，充分发挥

各位专家学者在我国商业航天领域顶层设计、战略规划、重要政

策以及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的咨询作用和工作主动性、积极性，推

动创新体制机制，协助有关部门制定商业航天产业化研究项目总

体规划及实施方案，指导商业航天应用和产业化工作，促进关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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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、标准的研发和制定，促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，帮助相关企

业提高科研水平和产业能力，提升我国航天国际影响力，现面向

社会公开征集航天各领域专家。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征集范围 

专家委员会专家实行分类管理，分为技术研发类专家、产业

管理类专家、财务金融类专家、其它专家等四种类型。重点征集

从事航天相关的研发、设计、制造、发射、测控、运营、科技管

理、人才培养、航天科普、文创文旅、投融资以及产业服务等领

域的从业人员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、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，政治立场坚定； 

2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作风严谨、客观公正； 

3、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，从事相关

领域工作 5 年以上，熟悉相关领域或行业研究发展动态，熟悉相

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； 

4、身体健康，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评审、评估、咨询

等工作； 

5、无学术道德问题，无不良社会信用记录，无犯罪记录，

无被取消评审专家资格等情形； 

6、接受联盟专家委员会对专家的管理，严格遵守专家委员

会的各项规定和纪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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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业条件 

1、技术研发类专家。应具有副高级（含）以上职称，或作为

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承担过国家或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。

研究成果突出的优秀青年学者、港澳台专家，科技型上市公司、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新型研发机构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技术

骨干等，可适当放宽条件。 

2、产业管理类专家。主要是行业领军企业或龙头企业、科

技型上市公司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、大学

科技园、企业孵化器、全国性或全省性行业协会学会的高级管理

人员。具有丰富企业管理或创业实践经验，或对成果转化、产业

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员，可适当放宽条件。 

3、财务金融类专家。包括熟悉科技经费管理制度的高级会

计师、高级审计师、注册会计师，及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

从事科研经费管理工作的具有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的财务审计部

门专职人员；天使投资、创业投资、银行信贷及保险等机构中高

级管理人员。 

4、其它专家。包括具备丰富管理或决策咨询经验的人员、

各级智库或咨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；具有丰富科普传播工作经验

或对科普创作有突出贡献的人员；有文创文旅等策划和实践经验

的高水平人员等。 

三、专家职责 

1、参与商业航天新技术、新装备、新产品的评审、评估、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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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工作； 

2、参与商业航天和科技科研课题和重大事项的研究评审，

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提供信息和决策咨询； 

3、参与商业航天试点示范工程的评审工作； 

4、对联盟课题研究成果、项目方案提出意见与建议； 

5、参与商业航天相关标准的编制、修订，进行技术咨询论

证等工作； 

6、为商业航天有关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宣传培训工作提供咨

询和指导； 

7、为商业航天有关发展规划、政策文件提出意见和建议； 

8、参加联盟组织的商业航天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； 

9、参与商业航天其他相关工作。 

四、征集方式与流程 

（一）征集方式 

填写《专家委员会专家申请表》（以个人身份申请加入的，

可不加盖单位公章；单位推荐加入的，推荐表加盖单位公章），

同时将本人居民身份证、学历（学位）证、专业技术职称证或者

具有同等专业水平证明材料的电子版各 1 份发送至联系邮箱，纸

质版签字盖章后邮寄至联盟。 

他人或单位推荐的，推荐人/单位需征得本人同意，并保证所

填信息的真实性，给出推荐意见，必要时提供相关支撑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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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入库公示 

联盟专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申请的专家人选进行资格审

核，确定入库专家人选，并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正式纳入专

家委员会，进入联盟专家库统一管理，并由联盟统一颁发专家证

书。 

五、其它事项 

2025 年 5 月 31 日前将《专家委员会专家申请表》等相关材

料扫描件及可编辑电子版报送联盟专家委员会办公室，逾期不再

受理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李红艳 13520018908 

邮箱：service@zcaia.org.cn（标题注明：专家征集） 

 

附  件：商业航天产业联盟专家申报 

 

 

中关村领创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联盟 

2025 年 3 月 31 日 
 


